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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永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
因工作需要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同意：
聘任刘永生同志为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（专业技术岗位），试用期一年；免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。
免去黄伟萍同志其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职务，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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